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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一个民事案件需要经过几个不同

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即产生既判力的制度。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

两审终审制度。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经

济纠纷案件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至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二审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裁定为终审判决、裁定，当

事人不得就此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所

做出的判决、裁定和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

催告程序、破产程序所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

属于一审终结的案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属于非诉案件

）。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以两审终审制为

基本制度，以一审终审为例外情况。一、各国关于民事诉讼

审级制度的规定 由于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

的基本程序制度，因此，各个国家均通过立法的形式肯定了

审级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基本功能，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审级

制度：一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或者混合的

审级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一般都规

定了两审终审制，即对第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

以向该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上诉。如前苏联，罗马尼亚等，我

国的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两审终审制。 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

，对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的规定并不统一。例如在美国，美

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由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组成，



当事人不服地区法院判决的，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

法院的判决再不服，经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同意，还可以上

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因此美国的民事诉讼实际上实行的是三

审制。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

法院和上议院组成，当事人不服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

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再不服，还可以向

上议院上诉，上议院是终审法院。可见，英国实行的也是三

审制。然而，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则有所不同。在法国，

原则上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即对基层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

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同时对有些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制，对有些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德国的做法与法国基

本相同。日本也实行三审终审制，但其区分不同的情况分为

控诉、上告和抗告。 总之，审判制度的确定，与一个国家和

社会的多种因素有关，发案的多少、审判人员的素质、审判

作风的好坏以及司法体制的制约等等，都是确定审判制度时

必须认真考虑的。二、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评述 我

国现行的审级制度是两审终审制，这一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

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实行

的是三级三审的审级制度，县是第一审，专区是第二审，边

区高等法院是第三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本上实

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即在一般情形下，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

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到第二审人民法院，第二审人民法

院的裁判即为终审裁判。但在特殊情形下，允许对第二审人

民法院的裁判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确定了我国的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

。197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两审终审

制度。”此后，不论是民事诉讼法的试行法，还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都肯定了两审终审这一民事诉讼的

审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

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第一百五十八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

裁定。” 我国现行的二审终审制度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我

国的地域广阔，很多地方交通并不分发达，多审级会给当事

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也容易使

案件缠讼不清，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

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两审终审，绝大

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群众就近打官司，

有利于正常工作和生产，而且人民法院也便于调查，提高办

案效率，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审判具体

案件的负担，从而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一

般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认两审终审制是合适

的立法选择，完全可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其一，我国的民事

诉讼中的上诉审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能够充分发挥上诉

审的作用。其二，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可以弥补审级相对较

少的不足，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如果却

有错误的，还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然而，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

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迅速增加，案件的类型



也呈多样化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不论争议标的额的

大小，只要双方就所发生的争议达不成一致的协议，就请求

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多

地出现了为几百元、几十元、几元甚至几角钱进行诉讼的情

形；另一方面，案件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这不仅是诉讼标

的额的增加，还包括案情复杂性的增加、特别是适用法律难

度的增加。在这些新情况之下，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就愈发显

现出与之不相适应的一面： 1、我国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条

件规定的相当宽泛，这实际上意味着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

的额的大小，不论案情是否复杂，也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目

的上诉，都可以因一方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而引起二审程序，

由上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

是一方面即使是诉讼标的额小、案情简单的案件，只要当事

人上诉，就可以进入二审程序，这使得一个很简单的案件甚

至是极简单的案件，如几角钱标的的案件也不能及时审结；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当事人出于侥幸心理或故意拖延时间等

非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能不说是

对公正理念的歪曲，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人力、物力、财力

的浪费，是对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的违背。 2、两审终

审制与我国级别管辖相结合，造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终审法

院级别较低的状况，其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终审法

院的审判水平较低，致使第一审不公平的裁判难以通过上诉

审得以纠正。第二，第一审人民法院与第二审人民法院之间

经常的业务联络，不可避免地致使两级人民法院情感上的亲

近，上级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有可能从感情出发，先入

为主地轻信原审人民法院的处理，而对某些非原则性错误容



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终审法院所在地靠近案发地

，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各种联系，使诉讼难以避免诸

多人情因素，影响司法的公正性。第四，终审法院级别较低

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和难以克服的重要原因。第五，在适用

法律方面，因终审法院级别较低，常常因地而异，不利于法

律统一适用。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存在着很大

的弊端，改革我国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不仅对我国民事审

判方式的改革，而且对整个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都具

有重要意义。三、对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在设立审级制度的目标上，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似乎总是一

对矛盾，诉讼公正要求尽可能的多审级，而诉讼效率则要求

尽可能的少审级。充分体现诉讼公正原则，往往会有背于诉

讼效率原则，而充分体现诉讼效率原则，又往往导致对诉讼

公正原则的忽略。事实上，诉讼公正也好，诉讼高效也罢，

都是相对而言的，设立审级制度，关键是要在诉讼公正与诉

讼效率两者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达到合理程度，使其既能

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正，又能尽可能地达到诉讼的高效率。 根

据我国国情，笔者认为较好的协调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办

法是建立以两审终审制为基础以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为

补充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即用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和有条

件的三审终审制来降低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 我国现行民诉法中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裁定和人民法院依特

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所审理的案件

，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属于一审终结的案件。有的学者认

为，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裁定一审



终结实际上是对当事人上诉权的剥夺，他们比照西方一些国

家的做法，提出如果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

，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上诉。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理由如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是终局

的，这是一项普遍原则，不仅民诉法如此规定，其他程序法

亦是如此规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一般来说都

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经常也是复杂难明的，由最高人民

法院受理，对案件审理的质量有所保证。其三，当事人如果

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者裁定不服，还可申请再审。其四

，如果给人大这个权力，使其不再具有超然的监督地位。由

此可见，我国现行的规定实行一审终审制的情况还是比较合

理的，但却嫌不够完备。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随着人们自

我利益意识的加强，诉讼观念的更新，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

决民事权益纠纷的情形与日俱增。而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中，

小额的民事诉讼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案件不仅经过

了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经过了再审程序，使得所投入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远远超出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严

重违反了诉讼经济原则，不仅给双方当事人带来沉重的讼累

，也同时给国家财政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对

一些争议标的较小，案情又比较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限制

其上诉权，不妨考虑以下做法： 1、划定上诉的最低争议标

的金额的标准，并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判断该案是否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规定争议标的金额达不到最低上诉标准的，且

被认定案情简单的，不准许上诉。争议标的金额的最低上诉

标准可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规定，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如果法院做出不准予上诉的裁



定，当事人认为该案不属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

的案件并请求上诉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3、允许双方当

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以书面形式约定对所发生的争议适

用一审终审制，即约定不上诉原则。在有书面约定的前提下

，不论争议的诉讼标的额，以及案件是否属于简单案件，当

事人必须服从一审法院做出的裁判，而不得就该裁判提起上

诉。 4、作为上述限制的例外，凡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即使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小，案情简单，甚至当事人双方

有书面约定，也不适用一审终审制。（二）有条件的三审终

审制 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是指对于某些案件经过三级法院的

审理才产生既判力的制度。三审终审制是对两审终审制的扩

充，该制度的实质是对民事诉讼中法律审级的提高，其目的

是要解决两审终审制审级不高带来的弊端。三审终审制比两

审终审制更能保障案件的公正处理，但与诉讼经济原则不相

符合，两审终身制则恰好相反，两者各有长短，一方之长恰

为另一方之短。基于此，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一般都采取

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克服多审级所带来的弊端。这种处理方

式反映了各国审级立法的智慧和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例如，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一些标的额较大

的案件，在第二审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对法律适用问题不服

时，还可以再上诉，即是三审终审制。 而按照德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关于财产权的请求的诉讼，其中上告价额不超过

四万德国马克的，不许提起上告；关于非财产权的请求的诉

讼，只在经高级州法院在判决中宣示许可上告的，才准许提

起上告。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民事诉讼中的三审终审制也

与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一样，只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才



适用。这些条件包括： 1、争议标的额较大或巨大的案件，

或者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案件，才可以向第三审法院提出上

诉。具体来说，多大的争议标的额属于较大或巨大，什么案

件属于重大社会利益的案件，应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

由该地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人民

法院的第三审应为法律审而非事实审，即当事人不能对二审

法院就事实问题的裁判向第三审法院再提起上诉，而只能以

原裁判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为由，要求第三审法院进行审

查。一般来说，受理争议标的额较大或巨大的案件，或者涉

及重大社会利益的案件的一审法院为中级法院，三审法院就

是最高法院，因为一、二审既是法律审又是事实审，所以三

审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事实审了。这样也能适当减轻最高人民

法院的工作压力。 3、当事人提起第三审是否受理由第三审

人民法院决定，即向第三审法院的上诉实行上诉许可制。只

有第三审法院认为该上诉是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且有必要通

过该案的审理统一法律的适用时，才允许或接受当事人的再

上诉申请。 三审终审制使初审法院与终审法院之间保持一定

的距离，使最初的审判者顾及后面的两个审级而谨慎从事，

又使终审法院在诉讼中避免因审级之间距离太近所形成的法

官之间的情感亲近之弊。三审终身制使终审法院的级别提高

，使终审法院的专业水平容易得到保证，终审法院与当事人

之间千丝万缕的人情因素的干扰得到抑制，地方保护注意的

顽症得以缓解，保证法律统一适用，也是级别较高的法院有

更多的机会实际接触具体的案件，保证其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指导和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 总之

，审级制度是为保证法院裁判公正服务的，随着我国实际情



况的发展变化，对审级制度加以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

这种调整需要有法律上的依据。我们相信，对我国现行审级

制度进行认真的法律思考，并适当地加以调整，必将对提高

审判质量，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发挥重大的作用。


